
正本

哥全文方式:郵寄
保存年限:

臺南市政府 函

320 
桃園市中壢區裕氏街24號5樓之5

受文者:桃園市地政士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4年6 月 13 日

發文字號:府地徵字第 1140780653C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

地址: 73001 臺 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
承辦人:詹 ;但患
電話: 06-6322231 #5703 
傳真: 06-6370961 
電子信箱: angela1124@mai 1. tainan. gov 
. tw 

主告1"臺南市政府114年第 1次標售區段徵收剩餘可建築土地」自

114年6 月 17 日起至114年7月 16 日止辦理公告，並於114年7 月

17 日(星期四)上午10時於本府永華市政中心 10樓東側小禮

堂辦理開標作業，歡迎踴躍投標。

說明:首揭標售訊息請至「臺南市政府主罔站 Chttps://www. tainan. 

gov. tw) /市政動態/市政公告」或「臺南市政府地政局網站

Chttps://land. tainan.gov. tw) /土地開發/開發區土地標

售專區/土地標售、標租、設定地上權/臺南市政府114年第 1

次標售區段徵收剩餘可建築土地」查詢及下載。

正本:桃園市地政士公會

副本: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區段徵收料

市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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